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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北京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爱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

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张荣明先生、董事会秘书何林渠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

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

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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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东重组的基本情况

2021年3月31日，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中

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化集团” ）来函，中化集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重

组的通知》（简称《重组通知》）。 根据《重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化工” ）实施联合重组，新设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

资人职责的新公司，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整体划入该新公司（简称“本次重组” ）。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

东重组获得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4）。

2021年8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中化” ）出具的

《关于启动联合重组相关程序的说明》，中国中化决定自说明出具之日起，按照相关规定办

理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所属上市公司的收购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3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东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4）。

二、股东重组的进展情况

2021年9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中化来函，中化集团股权划入中国中化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国中化通过中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2,584,99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9999993%。

本次重组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590� � � �证券简称：康辰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1-096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87号），批复内容具体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721,944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

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

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1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常州武进高新区凤翔路1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083,3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12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现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金春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其中董事刘志宏先生因为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苗小鸣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戚国强先生、副总经理窦小明

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4,512,821 98.7543 1,570,506 1.2457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4,512,821 98.7543 1,570,506 1.2457 0 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4,512,821 98.7543 1,570,506 1.2457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6,083,327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26,083,327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3,090,

305

66.3040

1,570,

506

33.6960 0 0

2

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3,090,

305

66.3040

1,570,

506

33.6960 0 0

3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090,

305

66.3040

1,570,

506

33.696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全部为非累计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1、2、3涉及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刘志宏、窦小明、苗小鸣已回避表

决；

4、本次会议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石雨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2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8月27日，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1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2021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告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

公开披露前六个月（自2021年3月1日起至2021年8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1年9月3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以下2名核查

对象之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买卖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戚国强 2021年7月29日 0 1,810,000

2 殷文贤 2021年3月30日-2021年4月27日 1500 0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

关进程，对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

1、根据公司相关的公告《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

人并向一致行动人内部转让股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戚国强先生因个

人资产规划需要， 增加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一致行动人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阿巴马悦享红利6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并向该投资基金内部转让股份 1,810,000�

股。

戚国强先生与该投资基金是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变动系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

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戚国强先生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核查对象殷文贤在自查期间内买入公司股票1,500股时，公司尚未筹划本次激励计

划，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

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

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86� � � � � � �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21-28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网站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

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周延龙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石磊女士、董事会秘书唐颖女士

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

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5028� � �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2021-020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9/24 － 2021/9/27 2021/9/2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9月9日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0,00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9/24 － 2021/9/27 2021/9/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的股东本次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动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 持有公司 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

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

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45元。

（3）对于持有公司 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公司将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5�元。 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

股票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相

关规定：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

票（简称“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 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

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45元。对于沪

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 A�股股东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 A�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

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元（含税）。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的，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087887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5028� � � �证券简称：世茂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21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8,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

1、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汇利丰” 2021年5817期对公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7天通知存款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 现金管理目的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进

行现金管理，以更好地实现公司募集资金的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三）本次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受 托

银行

产 品

类型

产品名称 起息日期

购买金额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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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益

率

1

农 业

银 行

余 姚

市 支

行

银 行

结 构

性 存

款

“汇 利 丰 ”

2021 年 第

5817期对公

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

品

2021/9/17 13,000.00

2022/03/1

8

保 本

浮 动

型

0.70%

-1.

95%

2

通 知

存款

7天通知存款 2021/9/15 5,000.00

保 本

浮 动

型

1.7%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理财产品受托方无关联关系。

（四）公司对委托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公司将实时关注和分析

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公司购买的保本存款类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

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农业银行“汇利丰” 2021年5817期对公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名称 “汇利丰” 2021年5817期对公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类型 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起始日 2021年9月17日

产品期限（日） 182天

产品到期日 2022年03月18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0.70%-1.95%

2农业银行7天通知存款

产品名称 7天通知存款

产品类型 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起始日 2021年9月15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1.70%

（二）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均为保底类存款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使用条件要求。 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定期将投资情况向

董事会汇报。 公司将依据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以及损益情况。

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四、本次委托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农业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6�月30（未经审计）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648.40 53,735.52

负债总额 10,770.83 10,194.27

所有者权益 51,877.57 43,541.26

项目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366.46 29,912.96

净利润 8,336.31 12,12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548.12 14,251.51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

常运转。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本金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或投资收益项目。 具体以年度审计

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存款类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投资风

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七、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结构性存款 8,000.00 8,000.00

2 结构性存款 4,000.00 4,000.00

3 银行结构性存款 13,000.00 13,000.00

4 通知存款 5,000.00 5,000.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目前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含本次） 30,000.00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额度 0

募集资金总现金管理额度 30,000.00

特此公告。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300846� � � � � � �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1-100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募

投项目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在线” 或“公司” ）于 2020� 年 7�

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

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000.00万元人民币对

控股子公司北京云宽志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宽志业” ） 进行增资， 其中

1904.76万元人民币计入注册资本，95.24万元人民币计入资本公积， 云宽志业的其他股东

郑义和张宝玉均同比例增资。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首

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本次增资后， 云宽志业注册资本由2,800.00万元人民币增至5,762.96万元人民币，公

司持有其64.29%的股权，云宽志业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报表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近日，云宽志业取得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

照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0645913X3

名称：北京云宽志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5,762.96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6月25日

营业期限：2014年6月25日至2034年6月2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紫月路18号院9号楼二层205室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出租商业用房；机械设

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电子产品租赁；经营电信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 � �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1-085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

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参加“2021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网站

（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星

期四）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总经理程鹏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孟庆昕女士，财务总监姜晓明先

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

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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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1年9月16日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明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

担保内容如下：

（1）公司为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48,000万元

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62%。

（2）公司为陕西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20,000万元

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26%。

（3）公司为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12,800万元

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17%。

（4） 公司为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10,000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

产的比例为0.13%。

（5） 公司为甘肃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7,000万元

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09%。

具体内容详见2021-132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21-132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支持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为子

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如下：

（1）公司为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苏宁易购” ）向金融机构融

资提供最高额度为48,000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比例为0.62%。

（2）公司为陕西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苏宁易购” ）向金融机构融

资提供最高额度为20,000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比例为0.26%。

（3）公司为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苏宁易购” ）向金融机构融

资提供最高额度为12,800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比例为0.17%。

（4）公司为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天宁苏宁易购” ）向宁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10,000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额

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13%。

（5）公司为甘肃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苏宁易购” ）向金融机构融

资提供最高额度为7,000万元的担保，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比例为0.09%。

2、2021年9月1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本次担保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担保相关事宜。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1月8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17431943R

公司住所：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46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严春永

注册资本：42183.3266万元

经营范围：珠宝首饰批发;食用农产品批发;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品、不含烟草成

分）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文具用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服装服饰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家居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鞋帽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自行

车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助动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钟表

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珠宝首饰零售;

图书出租;报纸出租;期刊出租;电子出版物出租;音像制品出租;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旧车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

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电器修理;电器辅件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仪器仪表

销售;乐器零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化妆品零售;五金产品

零售;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玩具销售;文化用品设备出租;个

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用品销

售;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动自行车维修;自行车修理;电动自行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

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金属材料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

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

服务;柜台、摊位出租;住房租赁;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

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

务代理;停车场服务;游乐园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文具用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

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食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酒类经营;音像制品复制;

音像制品制作;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广东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49,351.78万元，净资

产122,306.5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04,314.12万元，净利润-44.08万元。 截至2021

年6月30日总资产362,324.99万元， 净资产115,822.62万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14,713.25万元，净利润-6,389.98万元。

广东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陕西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9月25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197834055

公司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九路海荣名城二期A5商业裙房4层5-10401单元

法定代表人：程峰

注册资本：21039.1768万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产品及配件的连锁销售和服务；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助力车、汽车及配件、机电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化工产品

（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包装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化妆品、卫生

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金银饰品、乐器、纪念品、保健用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水产品、冷鲜肉类、农副产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医疗器械Ⅱ类、

车载设备、智能家居、穿戴设备、机油、润滑油的销售；卷烟、雪茄烟的零售；农产品加工及销

售；智能卡的销售与技术服务；废旧物资的回收与销售；图书、音像制品的零售；纺织制成

品、鞋帽、钟表、乐器、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服装、服饰及其配件、箱包皮具、眼镜、珠宝首饰、

装饰用品、办公用品、宠物用品及食品、家具的销售；零售酒类商品（不含散装酒）；电子产

品的研制、生产；计算机软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微型计算机及配件、软件的销售、安装

与维修；制冷空调设备、天然气设备、家用电器的安装、维修；信息化系统方案设计及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旅游信息的咨询；企业策划；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与代理；会议服务；代订

酒店；仓储装卸服务(危险品除外)；展厅、展俱、场地及房屋的租赁；柜台出租；国内展览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代理；代理电信业务；货物运输代理；汽车清洗，汽车

及配件的安装与维修；汽车保养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延保服务；餐饮服务；飞机销售与租赁；摄影、文印

服务；劳务派遣；物流数据采集、处理、管理及咨询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

住宿服务；健身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酒店管理；票务代理、旧家电维修；电梯、扶梯销售及

售后维修服务；门窗销售。 （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证件在有

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陕西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55,138.64万元，净资

产97,942.51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323,516.17万元，净利润-560.12万元。 截至2021

年6月30日总资产164,325.95万元，净资产93,944.41万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5,654.77万元，净利润-5,875.49万元。

陕西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名称：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6682839442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东风西路256号富春大厦1-4层

法定代表人：彭文松

注册资本：3451.025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汽车维修；商务信息咨询；计

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家用电器、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旧家电的

回收；企业管理；企业营销策划及形象设计；国内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承办

会议及商品的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货运代理；票务代理服务；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通用仓储；摄影服务；移动电信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健康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9,695.92万元，净资

产34,229.8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117,932.41万元，净利润-777.58万元。 截至2021

年6月30日总资产56,075.83万元， 净资产32,885.92万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875.97万元，净利润-1,345.72万元。

云南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名称：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01668825360P

公司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北端嘉利大厦1-601

法定代表人：吴俊

注册资本：14854.901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业；自有房屋租赁；广告业务；制冷空调、家用电器的安装维修；

通讯器材、计算机、数码产品维修；汽车修理与维护；计算机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企业形象

策划；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电信业务市场销售、技术服务；废旧家用电器回收；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旅游信息咨询、会议服务、票务代理、包装服务、装卸搬运服务、

货运代理、智能卡技术服务、餐饮服务；其他印刷品印制；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摄像服务；以

下限分支经营：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02,673.56万元，

净资产58,247.57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209,180.32万元， 净利润-7.02万元。 截至

2021年6月30日总资产105,485.99万元，净资产56,678.60万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84,832.82万元，净利润-1,575.17万元。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名称：甘肃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3月9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67739601T

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215号金运大厦1-5层

法定代表人：陈昌海

注册资本：6339.4588万元

经营范围：农产品销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快餐化食品、成品或半成

品销售；音像制品的零售；图书、报刊的零售（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白酒、啤酒、果露

酒、家用电器、摄像器材、日用品、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通讯器材（旧）家电回收、家电配件、

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汽车、自行车、摩托车、助力车、电动车、汽车配件、用品的销售；五金交

电、文化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金银饰品、金银制品、珠宝；建筑材料、家居用品家具销

售、仪器仪表、机电产品（低压电器）、电工电气材料、电梯的销售；电子烟的零售；卷烟、雪

茄烟的零售；母婴用品、纺织品、计生用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儿童用品

的研发与销售；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游戏、设备租凭服务；飞机销售与租凭；权益卡销售、

虚拟产品的销售；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商务代理、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信息服务业务、国内

多方通信服务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信息化系统方案设计、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化、

企业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代收水电费业务；智能卡销售

和技术服务；仓储装卸服务（不含危险品）；包装服务；代订酒店；计算机服务（不含互联网

上网服务）；公共软件服务；制冷设备、家用电器安装维修；场地、柜台租赁；会展服务；企业

策划、设计；经济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金融类业务）；汽车的安装与维修、汽车保养服务；摄

影服务，文印服务；医疗器械II类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

营）。

甘肃苏宁易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0,956.87万元，净资

产15,863.75万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73,586.42万元，净利润54.49万元。截至2021年6月

30日总资产31,102.05万元， 净资产14,817.05万元，2021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

915.84万元，净利润-1,055.21万元。

甘肃苏宁易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

但是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诺费、因汇

率变动而引起的损失等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因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等一切费用。 本次担保对

象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拥有较强履约能力。公司提供担保内

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要求。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 公司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1,

196,408.00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42,523.00万元，公司对上海苏宁金融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额度为205,637.45万元， 上述对外担保合计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

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8.80%。

公司审议通过子公司对公司与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等提供

最高额为1,5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97,118.25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

额为42,523.00万元， 公司对上海苏宁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5,

637.45万元，上述对外担保合计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8.40%。

公司子公司对公司综合授信、 融资业务以及合同履约提供担保余额1,245,037.95万

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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